大鹏新区应急管理局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窗口办理流程图审批：新区应急管理相关领导进行审批，做出审批决定
（3个工作日）
申请材料不齐全，不符合法定形式，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全部材料
窗口人员接到申请后对申请材料做出处理


申请人到新区行政服务大厅
综合窗口提出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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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查材料
（当场）
不符合受理条件，不予受理出具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





视需要启动技术审查特别程序，组织现场踏勘、专家论证、听证、检验检测等（25个工作日）（该环节时限不计入承诺时限）


材料齐全、格式规范、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予以受理，出具《受理回执》



受理：窗口办理人员通知申请人，并将所有资料报送给新区应急管理局业务人员（当场）





审核：新区应急管理局业务人员进行审核，经出具审核意见后，呈交新区应急管理局相关领导进行审批
（12个工作日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依据实际情况
启动特殊程序


办结：新区应急管理局准许通过，制作《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》，加盖实施机关印章。
（1个工作日）
（该环节时限不计入承诺时限）

	办结：新区应急管理局不予以通过，制作《不予通过决定书》
（1个工作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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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许通过          不予通过送达
通知申请人到窗口领取办理结果或将办理结果邮寄给申请人。

